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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28 號 委員 提案第 2367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6 人，鑑於公務員兼職是指公務員在擔任

本職工作外，還兼任其他職務工作，兼職問題長久以來頗多

爭議，故在制度上有必要作適當之檢討與規範。爰擬具「公

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使公務員行為義務更契合

時代需要及社會環境變遷。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公務員兼職是指公務員在擔任本職工作外，還兼任其他職務工作，兼職問題長久以來頗多

爭議，故在制度上有必要作適當之檢討與規範。 

二、公務員服務法自 28 年制定公布以來，歷經 4 次修正，然公務員行為義務須契合時代需要及

社會環境變遷予以適度調整，當更臻合宜。 

 

提案人：許淑華   

連署人：周陳秀霞 林為洲  孔文吉  陳宜民  顏寬恒  

許毓仁  曾銘宗  呂玉玲  簡東明  賴士葆  

陳雪生  鄭天財 Sra Kacaw    廖國棟  陳怡潔  

童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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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業。 

前項所稱經營商業，包

括擔任營利事業負責人、董

事、監察人、股份有限公司

發起人或公司之非董事，而

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

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

業務者，及以營利為目的，

以獨資或合夥等方式經營事

業。但公務員為合夥人而未

實際執行業務者，及經公股

股權管理機關指派代表公股

或遴薦兼任政府直接或間接

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

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

務，並經服務機關同意或機

關首長經上級機關同意者，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公務員就（到）職前擔

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者，

應於就（到）職後三個月內

完成解任登記，或向該營利

事業提出書面辭職，於完成

解任登記前均不得參與經營

及支領報酬。 

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

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

者，不得持有該營利事業之

股份或出資額。 

公務員就（到）職前已

持有前項營利事業之股份或

出資額，應於就（到）職後

三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託

予信託業並於就（到）職後

一年內全部轉讓。因其他法

律原因取得者，亦同。 

第十三條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

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

、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

，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

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

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

，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

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

之十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

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

之董事或監察人。 

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

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

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

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

者，亦同。 

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

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

先予撤職。 

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第一項及

刪除第二項至第四項，並增訂

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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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公務員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

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

不得兼薪，但該項兼職應與

本職職務無直接監督關係。 

公務員兼任前項公職或

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同意

，機關首長應經上級機關同

意。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

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務機

關同意，機關首長應經上級

機關同意。但兼任無報酬者

，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報酬，係指公

務員因從事本職以外之職務

或工作所獲得之給付。但屬

從事該項職務或工作所應支

出之必要費用，不屬之。 

公務員兼任第一項及第

三項應經同意之職務或工作

，其範圍、時間、限制與申

請同意之條件、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考試

院定之。 

第十四條 公務員除法令所規

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

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

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依法令或經指派兼職者

，於離去本職時，其兼職亦

應同時免兼。 

第十四條之三 公務員兼任教

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

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第十四條之二 公務員兼任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

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

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許可辦法，由考試

院定之。 

一、本條依現行條文修正第一

項及刪除第二項，並增訂第

二項及將現行條文第十四條

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增訂為

第三項及第四項。 

二、公務員於本職之外兼任他

項職務或從事其他工作，如

同時涉及第十三條經營商業

及本條兼職所為之規範，應

優先以第十三條規定予以論

處；至個案情形如與經營商

業無涉，公務員僅係於本職

之外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而權責機關欲依規定審視其

行為是否適法時，始有本條

規定之適用。 

三、新增第四項，說明報酬之

相關規範。 

第十四條之二 （刪除） 第十四條之二 公務員兼任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

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

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許可辦法，由考試

院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經予值得一提的是移

列第十四條，爰予刪除。 

第十四條之三 （刪除） 第十四條之三 公務員兼任教

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

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經予修正移列第十四

條，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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